
國立屏東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碩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研究生 

碩士論文計畫發表作業流程 

 研究生論文研究計畫發表申請 

未通過 指導教授審查 

指導教授推薦審查委員 

經學程主任同意後至學程辦公室確認發表日

期、安排場地相關事宜領取信函與計畫寄送

給審委 

研究生場地以及器材準備 

研究生論文計畫發表 

指導教授送回評分表 

通過 

未通過 

三個月後始可提論文口試申請 

進行論文 

研究生修畢

研究方法與

技術報告且

修滿規定畢

業學分中之

百分之三十

以上(不含論
文)，始得提
出論文研究

計畫發表之

申請 


